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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林縣福田慈善會 113 年度清寒獎助學金申請表 

-此頁由申請者填寫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類別 

(僅勾選 1項) 
□1.孝悌類     □2.全勤類     □3.特殊表現類    □4.學習領域類    □5.進步類  

申請組別 □1.國中組     □2.高中組       □3.大專組 

申 

請 

人 

姓名  性別  □男□女 出生日期    年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就讀學校 
學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年    級: 

永久地址 
□□□ 

電話(日)  

聯絡地址 □□□ 電話(夜)  

e-mail (請儘量填寫，以便於傳達訊息之用)

聯絡人  關係  電話/行動  

簡述家庭概況 

(描述家庭成員近況，例如父母就業情形、兄弟姊妹就讀情形、手足與親子互動情形等)  

 

 

 

 

 

 

自我推薦事由 

(描述自己的優秀表現、對自己未來的期許以及為何想申請獎助學金等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獎金未來用途 

(描述若未來得到獎助學金，會如何使用這筆獎助學金？以及為什麼要這樣使用？) 

 

 

 

(※背面表格為審核專用，申請者不須填寫)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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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頁由推薦者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體推薦 

事    由 

(具體說明事由，例如學習領域-努力向學、孝悌-孝順父母...等正向具體，且值得嘉獎之行為等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薦者 推薦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附文件 

1.必備文件：【※各類申請項目皆需檢附】 

  □清寒證明     □在學證明(由學校彙送申請者得免附)  

□戶口名簿影本 □成績單 

2.推薦類別勾選檢附文件 

(1)全勤類：□ 出勤記錄證明  

(2)孝悌類、特殊表現類：□ 特殊表現證明文件 

排序：            審核者簽章(請學校承辦人員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初   審 

□ 符合資格【□1.孝悌類  □2.全勤類 □3.特殊表現類 □4.學習領域類 □5.進步類】

□ 未通過初審，原因如下： 

(1) 成績未達       (2) 證件不齊，須補件項目為                   

(3) 推薦事由不明確 (4) 申請資格與類別不符    (5) 其他            

初審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複    審 

□ 符合資格【□1.孝悌類 □2.全勤類 □3.特殊表現類 □4.學習領域類 □5.進步類】

□ 不通過，原因如下： 

(1) 成績未達            (2) 證件不齊     (3) 推薦事由不明確 

(4) 申請資格與類別不符  (5) 其他           

複審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◎   請留意 

收件截止日期為

113 年 9月 25 日 


